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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53        证券简称：申昊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9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4 月 29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对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1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对此

高度重视，对相关事项作了认真核查，现对关注函关注的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请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未来发展战略、经营模式、业绩增

长情况、股本规模和股价情况等，详细说明你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主要考虑、

确定依据及合理性，与你公司业绩成长是否匹配。 

回复： 

（一）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的匹配性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 

公司在电力行业主要布局智能机器人、电力监测及控制设备，系列产品主要

应用于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等环节。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电网建设不

断完善，智能电网已经成为电力科技的发展方向。在电力系统应用机器人以及各

类新型装备，能够有效提高电网监测维修效率，降低运营成本。2009 年 5 月，

国家电网公司在“2009 特高压输电技术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坚强智能电网”

概念。近年来，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传感测量技术、控制技术等先进技术在

电网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和原有的电网设施高度融合与集成，电网的智能化水平

有了很大提升。智能机器人作为电网智能化改造的重要实现手段，自 2013 年至

今始终是国家电网集中采购的主要监测设备之一。随着电力科技创新在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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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以及机器人技术在电力行业的应用，未来我国电力系统将在

输电、变电、配电等环节全面实施智能化改造。 

此外，公司针对轨道交通运维劳动强度大、检测效率低、质量难以控制等痛

点，布局了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列车车底检测机器人等一系列产品。轨道交通

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和交通运输的骨干网络，在促进资源配送、加强经济区域交流、

解决城市交通拥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一轮以信息科技、人工智能、新能

源等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产业运行方式变革也在不断推进轨道交通产业转型升

级，轨道交通运输朝着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创新发展。此外，轨道交通信息化、

智能化能有效突破传统交通运输服务价值链增值和服务组织规模化的“瓶颈”，

推动我国交通运输向高端化、信息化、集群化、融合化、生态化和国际化发展，

为智能机器人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机遇。 

2、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紧跟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立足于工业设备检测与故障诊断领域，以服务

“工业大健康”为宗旨，谋划“人工智能+工业大健康”战略布局，在机器人、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领域开拓创新，在行业应用方面从深度和广度两个维

度同步拓展，构筑出一个“海陆空隧”全方位检测及作业平台。 

公司近期主要发展目标分为三个方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高整体创新效

能；加速新业务场景的布局，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加强市场推广能力，搭建不

同行业销售渠道。 

3、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主要通过销售智能机器人及

智能电力监测及控制设备等产品实现盈利。在研发模式方面，公司产品研发以客

户需求为导向，结合行业相关领域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和预测而开展，公司项目

研发过程主要包括立项、设计方案审查、样品测试、结题评审会等环节。在采购

模式方面，公司主要采取以产定采的方式进行采购，并适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适

量备货。在销售模式方面，公司主要通过投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取得订单。目

前公司客户主要以电网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为主，同时在轨道交通行业客户拓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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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取得成效。 

4、业绩增长情况 

2020 年，公司产品在创新和应用领域方面实现了跨行业突破，推出了开关

室操作机器人、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列车车底检测机器人、防爆型巡检机器人

等；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强化营销管理，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深耕浙江省内市场

的同时，大力拓展省外市场。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155.05 万元，同

比增长 51.18%；实现归母净利润 16,211.96 万元，同比增长 43.39%。其中，浙

江省内营业收入为 36,578.82 万元，占全年营收比例的 59.81%；浙江省外营业

收入为 24,576.22万元，占全年营收比例的 40.19%，同比增加 570.53%。 

2018-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6,117.59 万元、40,452.89 万元及

61,155.05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30.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06.34

万元、 11,306.01 万元及 16,211.96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31.99%。 

截至 2021年 5 月 6日，公司收盘价为 64.60元/股。 

综上所述，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潜力较大，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明确，经营模式

符合公司发展阶段，近年来公司经营业绩稳健，近三年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复

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30.12%和 31.99%，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相匹配。

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情况，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确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二）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主要考虑、确定依据及合

理性 

1、公司具备持续盈利能力，货币资金、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充足，具备

利润分配的条件 

近三年来，公司经营稳定，具备持续盈利能力。公司近三年归母净利润、货

币资金、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2020.12.31 2019 年度/2019.12.31 2018 年度/2018.12.31 

归母净利润 16,211.96 11,306.01 9,3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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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59,251.24 11,430.72 16,738.10 

资本公积 61,767.09 6,807.79 6,807.79 

未分配利润 40,325.27 28,114.39 19,922.75 

2020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分别为 59,251.24万元、

61,767.09 万元和 40,325.27 万元，具备利润分配的条件。截至 2020 年末，扣

除首发募集资金余额以及受限货币资金之外，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尚有 36,018.67

万元，本次现金分红 29,386,080.00元（含税）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 

2、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要求 

2020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合并口径）16,211.96 万元，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 15,522.40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2020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1,552.24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母公司累

计可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40,440.46 万元，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40,325.27万元。根据利润分配应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及合并财务报表的可

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公司 2020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0,325.27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61,767.09 万元，其中股本溢

价 61,767.09 万元。 

基于公司目前经营业绩稳健，结合公司目前股本结构状况和资本公积金余额

情况，公司拟以 2020 年年末总股本 81,628,000 股为基数，进行如下分配：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6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为人民币

29,386,080.00元（含税），现金分红比例（现金分红/可供分配利润）为 7.29%。

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合计转增股本

65,302,400股。 

综上所述，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同时符合《公司法》《企

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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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大公司股本规模，优化股本结构 

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共计发行

2,040.70万股，发行后的总股本为 8,162.80 万股，除此之外，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未有其他任何形式的股本增加。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同行业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对标公司 总股本（万股） 

亿嘉和 14,776.97 

红相股份 36,022.32 

北京科锐 54,236.90 

双杰电气 72,525.55 

平均值 44,390.43 

申昊科技 8,162.80 

目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股本规模较低，

本次转增的实施能够壮大股本规模，使股本规模与公司目前发展阶段相匹配，具

有必要性。公司股本结构中社会公众股数量较少，通过本次转增，有利于扩大流

通股份数量，增加股份流动性，优化公司的股本结构。 

二、请说明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筹划、制定及决策过程，以及你公司在信息

保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近亲属在利润分配预案披

露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回复：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筹划、制定及决策过程 

2021 年 3月 12 日，公司董事长、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根据中国证监

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基于公司目前经营业

绩、股本结构状况和资本公积金余额情况，初步讨论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事项，形成了初步的预案。 

2021 年 4月 16 日和 2021年 4月 20日，公司证券部分别向全体董事、全体

监事发送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和《关于召开第三届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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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拟召开会议审议《关于 2020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并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强调了保密义

务。 

2021 年 4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 年 4月 26 日晚间，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传并披露了《杭州申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6）。 

（二）公司在信息保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在筹划、

制定及决策过程中涉及到的知情人通报了有关法律法规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相

关规定，避免内幕交易。公司严格遵守相关信息保密制度，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

前将该信息的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要求所有内幕知情人不得擅自以任何

形式对外泄露该预案，并应妥善保管载有内幕信息的文件。公司依据《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制度》相关规定编制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记录、汇总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名单，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详细情况。 

（三）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近亲属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内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自查，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请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

计划，若是，请详细披露。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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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逐一书面问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未来六个月内减

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四、请说明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内公司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

研的情况，并核实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等违反信息披露

公平性原则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配合炒作股价的情形等。 

回复： 

公司近一个月未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研。公司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参与投资者关系活动，不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等违反信息披

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不存在配合炒作股价情形。 

 

五、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前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月 6日 


	一、请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未来发展战略、经营模式、业绩增长情况、股本规模和股价情况等，详细说明你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主要考虑、确定依据及合理性，与你公司业绩成长是否匹配。
	回复：
	（一）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的匹配性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
	2、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3、公司经营模式
	4、业绩增长情况

	（二）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主要考虑、确定依据及合理性
	1、公司具备持续盈利能力，货币资金、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充足，具备利润分配的条件
	2、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
	3、扩大公司股本规模，优化股本结构


	二、请说明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筹划、制定及决策过程，以及你公司在信息保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近亲属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回复：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筹划、制定及决策过程
	（二）公司在信息保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三）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及其近亲属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三、请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若是，请详细披露。
	回复：

	四、请说明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内公司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研的情况，并核实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等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配合炒作股价的情形等。
	回复：

	五、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